
关于印发《天津市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作方

案》的通知 

（津发改价综〔2020〕218 号） 

各区人民政府： 

为保障我市砂石市场供应、保持价格总体稳定，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15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砂石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20〕473

号），我们研究制定了《天津市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水务局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委                 市应急局                   市统计局

  

2020 年 6 月 18 日 

 

天津市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作方

案 

  



砂石是工程建设中最基本且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当前

砂石行业企业数量明显减少，区域性供需短期失衡，价格大

幅上涨，低质砂石进入市场，增加基建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

成本的同时，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并带来质量安全隐患。为稳

定砂石市场供应，保持价格总体稳定，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5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

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

020〕473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1. 指导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

牢固树立和坚决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

府的作用，落实主体责任，先立后破，加快“开前门”和坚

决“堵后门”并重，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市场监测，

鼓励机制砂石等替代砂源使用，优化产销衔接，加快构建顺

畅的砂石供应及购销体系，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济平稳

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具体措施 

（一）推动砂石行业有序发展。 

1、推广应用机制砂石。严格落实《关于推进机制砂石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原〔2019〕239 号），



以机制砂石为主满足天津市场建设需要。严格实施《天津市

人工砂应用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

下，引导建筑施工企业正确使用机制砂石，促进机制砂在工

程建设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提高优质和专用产品应用比例。

（责任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政府） 

2、引导机制砂石产业规范发展。充分考虑我市资源禀

赋实际，结合我市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整治项目，统筹工程施

工采挖砂石再加工利用，集中统一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砂石

加工基地。对于符合环保管理要求，选址适当，符合产业政

策和城市规划的机制砂石、废石尾矿综合利用等项目，提前

介入，加快审批进度，为项目尽早实施、开工争取时间，引

导机制砂石、废石尾矿综合利用项目尽快投产达产，并督促

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和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形成优质产能。

（责任部门:市规划资源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应急局、有关区政府） 

（二）全力保障我市重点项目砂石需求 

3、加强对全市重点项目的砂石需求监测。主动对接我

市在建重点工程项目，对全市在建重点项目的砂石需求进行

监测。重点了解列入国家和我市重点工程的房屋建筑和市政

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机场工程、水利工程等项目砂

石需求及保障情况，强化砂石市场供需形势的总体把握。发

挥行业协会作用,强化砂石市场供应,鼓励企业主动拓展货源，



保障重点工程用砂需求。（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市水务局、各区政府） 

4、规范海砂使用。严格执行海砂使用标准，开展建筑

工程违规使用海砂专项治理，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用砂

和施工现场进场混凝土质量管控，各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

企业主体责任，对各区内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和项目混凝土氯

离子含量进行监督抽测，严防违规海砂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

和在建工程。（责任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政府） 

5、降低砂石料运输成本。根据企业需求，推动砂石料

经营企业“公转铁”，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

提升铁路运输服务水平。（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委） 

6、推进砂源替代利用。鼓励和引导企业利用建筑拆除

垃圾等固废资源生产砂石替代材料，增加再生砂石供给。（责

任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关区政府） 

7、加强砂石进出口管理。从严管控砂石出口，合理引

导市场主体扩大砂石进口规模。（责任部门:市商务局） 

8、积极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加大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在大型公建项目的实施力度，逐步提高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在学校、医院、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中的应用比例，稳步推进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住宅建设的推广应用。（责任部门:市住

房城乡建设委） 

（三）强化砂石行业市场监管 



9、强化砂石生产经营环节监管。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依法严厉打击整治违法开采、非法盗采、违法生产、造

假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砂石行业环保措施监管，严查

砂石料集中、分类堆放情况及防尘网苫盖等防尘措施，依法

依规查处砂石料厂堆放环节中的环境违法问题。持续开展内

河船舶非法从事砂石料海上运输及“三无”船舶专项治理工

作。建立健全我市海陆联合治砂长效机制，对停靠岸线及渔

港、码头等停泊点的涉砂船舶进行联合检查，查处各类“三

无”采砂船和非法改装、伪装、隐藏采砂设备的船舶，保障

正规码头接卸砂石稳定运行。（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规划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委、市水务局、市

市场监管委） 

10、查处违规用砂行为。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

求，加大对建设工地用砂的执法检查力度，增加现场用砂的

抽测频次。严查建设工程违规使用海砂行为。对违反法律法

规和有关规定的建设工地，依法从严查处，严格追究相关单

位和个人的责任，处罚结果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责任部

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11、规范砂石市场秩序。根据我市实际情况，组织对砂

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厉打击互相串通、操纵市场价格、

哄抬价格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和价格

秩序。（责任部门:市市场监管委） 



三、保障机制 

（一）建立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建立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委、

市应急局、市统计局等部门组成的砂石保供稳工作协调机制，

协调研究解决砂石市场监管和保供稳价具体问题。 

（二）做好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各部门应根据方案具

体分工，做好相关工作，重点加强砂石市场监管，强化市场

供应和价格监测，及时跟踪分析市场供求变化，适时发布信

息，合理引导市场主体及早做出反应。强化信息沟通和共享，

确保有效应对。 

 


